
一、质疑供应商基本信息

质疑供应商：河北顺安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清凉寺街道范阳中路590号君悦广场三楼东区011号  邮编：072750

联系人：王佳慧  联系电话：18958494597

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___

二、质疑项目基本情况

质疑项目的名称：桐庐县方埠小学改扩建工程厨房设备

质疑项目的编号：ZHZFCG2024-GK-006

采购人名称：桐庐县方埠小学

采购文件获取日期：2024年11月22日

三、质疑事项具体内容

质疑事项1：中标单位在《中小企业声明函》中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行为。 

事实依据： 本项目中中标单位为采购人所提供的2.风幕机、风幕机、风幕机（标的名称），属于工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广东绿岛风空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

员 986 人，营业收入为 55149.73 万元，资产总额为 91185.6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

企业、微型企业）；，我公司查询广东绿岛风空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现该公司在网上公示了2023年年度

报告，我公司查看其报告发现其2023年年度报告显示期末母公司在职员工的数量为1,087人，2023年度营

业收入为570,138,305.14元，资产总额1,121,324,625.09元，本项目产品所属行业为工业，根据工业。从

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

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的划分标准与制造商的实际数据作对比可发现广东

绿岛风空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为大型企业，而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所以中标单位属

于在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中为采购人提供大型企业产品的情形，再有中标单位所声明的制造商数据

与制造商实际数据也完全不符，综上所述中标单位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附件1） 2、 本项目中

中标单位为采购人所提供的1.开水器连底座、开水器连底座（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

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佛山市纯美电器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110 人，营业收入为 3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85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我公司查询制造商佛

山市纯美电器有限公司2023年度报告从业人数58人，营业总收入为2944万元，资产总额为918万元（附件

2），这与中标单位在中小企业声明函中所填写的数据存在显著差异，中标单位在本次采购活动中存在提

供虚假材料以谋取中标的行为。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采购活动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原则。

法律依据：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但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 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

体工商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中小企业。 2、《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第四条 在政

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

策： （一）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

者注册商标。 3、《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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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

究相应责任。 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人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

的，属于弄虚作假骗取中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

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 　（二）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 　（三）

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四）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

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五）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六）拒绝有关部门监督

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 供应商有前款第（一）至（五）项情形之一的，中标、成交无效。

四、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

请求： 1、对本项目的中标结果做出无效中标处理；2、对中标单位按照相关法律做出处罚。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签章)：

公章：

质疑提交日期：2024年12月16日

质疑函制作说明：

1.供应商提出质疑时，应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2.质疑供应商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的，质疑函应按要求列明“授权代表”的有关内容，并在附件中提交

由质疑供应商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

和相关事项。

3.质疑供应商若对项目的某一分包进行质疑，质疑函中应列明具体分包号。

4.质疑函的质疑事项应具体、明确，并有必要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5.质疑函的质疑请求应与质疑事项相关。

6.质疑供应商为自然人的，质疑函应由本人签字；质疑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质疑函应由法定代

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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